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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 362 次局務會議紀錄       

時間：103 年 8 月 12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府 6樓東北區 606 會議室 

主席：吳局長盛忠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采豫 

出席： 

盧 世 昌 蔡 玲 儀(公出) 蘇 芳 慧 

黃 春 心 

陳 沼 舟 

邱 一 流 

吳 文 園 

梁 宏 郎 

蔡 崇 助 

傅 良 枝 邱 國 書 楊 維 修(林崇成代) 

邱 寬 厚 郭 國 鑫(楊明益代) 崔 浩 志 

陳 浩 一 蔡 美 蘭 蔡 延 壽 

金 宇 年 柳 明 宗 顏 伶 珍 

丁 定 中 郭 孟 融 蔡 依 蒨(公出) 

李 孟 聰 李 魯 祥 劉 誌 卿 

陳 龍 昆 方 聰 明 杜 同 順 

陳 玉 成 黃 寬 助 胡 精 明(許傳福代) 

鄭 金 寶 吳 錦 振 楊 周 謀 

吳 賜 麟 鄭 朝 宸 羅 朝 根 

林 志 仁 賴 金 賢 陳 麗 娥 

列席：   

蘇家源(虞忠隆代)   

一、頒獎：表揚 103 年 4-6 月清潔區隊老舊機車清查競

賽結果績優區分隊。 

二、報告本局前次（第 361 次）局務會議紀錄 
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定。 

三、報告事項 

（一）研考小組報告：歷次局務會議 局長裁指示事項

執行情形，報請 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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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有時間限制案件，請加速執行；如涉及議員要

求事項或索取資料，亦請如期答覆。 

（二）研考小組報告：提報本局推行為民服務工作 103

年 7 月份電話測試結果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請信義區隊給予本次電話測試表現良好之同仁

鼓勵，另請各單位持續加強注意接聽電話之禮

貌。 

（三）研考小組報告：有關本局 103 年第 2季「公文線

上簽核績效」、「公文催辦訊息簽收率」、「公文處

理效率」、「公文檢核缺失率」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請各位主管核稿時注意公文正確。 

（四）第一科報告：檢陳本市 103 年 7 月份空氣品質資

料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五）第二科報告：檢陳本市 102 年 7 月份河川水質資

料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六）第三科報告：本局 103 年 6、7 月份清除、裁處

違規小廣告統計表及執行績效案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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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請各區隊假日時加強巡查。 

（七）第三科報告：本局區清潔隊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

工程執行情形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請第三科紀錄每個整建工程案中所遭遇之問

題，以供後續承辦人員瞭解，減少摸索時間及重

複缺失。 

（八）第六科報告：本局 103 年 5 月至 7 月職業災害、

失能日數暨與 102年同季(102 年 5月至 7月)職

災件數比較情形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請同仁注意工作安全，亦請各區隊務必要求同仁

執勤時之裝備與警示配備須符合規定，幹部應勤

加巡查，以維護同仁工作安全。 

（九）第三科報告：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、二隊

103 年 6、7 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

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，報請 

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請溝渠隊如發現不明管線應儘速通報相關單位

處理。 

（十）第四科報告：有關本市 103 年 7 月份廢棄物清理

統計資料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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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洽悉。 

２、本報告案正文應增加文字敘述說明，表格列為報

告案之附件。 

（十一）第五科報告：103 年 7 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

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

查情形及出貨量統計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第五科舉辦之「臺北市資源回收工作者作業情形

攝影比賽」，具激勵同仁士氣之作用，請各單位

及區隊鼓勵同仁踴躍參加。 

四、臨時動議 

（一）盧副局長報告：轉達「天然氣輸送、貯存公共安

全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」與本局權責相關事項： 

１、請第二科聯繫產發局，確認本市已廢棄之加油站

及廢棄油槽是否已處理妥善。 

２、本市預訂於 8 月 20 日舉辦「臺北市氣體與油料

管線災害防救演練」，並將於 8 月 18 日及 19 日

預演，本局負責偵測氣體種類之環境稽查，及狀

況排除後之環境清理，演練劇本請第二科及第三

科妥為準備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請依盧副局長報告事項辦理，並請第二科與行政

院環保署北區毒災應變隊密切聯繫，確認靜態展

示及實際演練之相關設備與資料清冊是否齊全

妥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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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主席轉達市政會議與本局權責有關事項 

（一）因高雄氣爆事件使民眾極為關注公共安全，如有

民眾陳情公安問題應優先積極處理，切勿等閒視

之。 

（二）有關民眾反映內湖焚化廠回饋設施地下停車場

至 1樓游泳池間無電梯一案，市長已裁示平面停

車場有無障礙坡道可進入游泳池，如有需求民眾

可至平面停車場停車，故不再增設地下停車場之

電梯，請向民眾妥為說明。 

（三）有關電話禮貌部分，如經本府研考會電話測試未

滿 80 分，將由市長室直接抽查；因本局前未有

缺失，故研考會本次電話禮貌測試並未抽查本

局，仍請研考小組每月持續電話禮貌測試。 

（四）因西門徒步區經本府研考會查證有多處塗鴉，市

長裁示警察局及環保局稽查塗鴉件數即日起

算，有查獲之前三名人員將給予獎賞，並由觀傳

局發布相關訊息。本局亦請第三科研定相關獎勵

機制鼓勵同仁積極稽查塗鴉，並發布新聞稿呼籲

市民勿以身試法。 

（五）如議員發布議題新聞，請府會聯絡員應主動與議

會記者說明相關背景內容，以達平衡報導。 

（六）請同仁應謹慎發言，如媒體有採訪需求，請通報

長官並由發言人統一發言。 

（七）各局處應針對高雄氣爆事件自行審視檢討改進

之處。本局請溝渠隊清除溝渠時，注意是否有不

明管線，如有發現應即時通報相關單位。 

（八）市長強調局處辦理活動時要廣為宣傳，如委託公



  第６頁 

關公司辦理活動，仍應負起督導之責。 

六、局長指示事項 

（一）本府研考會 103 年度市政滿意度調查，環保工作

滿意度 78%，是一級局處中滿意度最高者，市民

對本局施政作為給予高度肯定，感謝各位同仁辛

勞與付出。 

（二）市民工已納入〈職業安全衛生法〉，各外勤區隊

請務必注意市民工之相關配備、服裝需符合規

定，並請各區隊幹部勤加點檢市民工執勤時配

戴裝備情形及製作紀錄備查。 

（三）街道清潔箱如時常滿溢應增加巡收頻率或換大

容量清潔箱，有損壞亦請換新，如南京東路、

中山南北路(中山分局前)等因人潮眾多，常有

滿溢及箱體被打開情形，請立即改善，以維護

市容觀瞻；另請第六科稽查清潔箱滿溢及損壞

情形。 

（四）本市環保政策屢受國際及外界肯定，外賓參訪益

增，如有重要外賓參訪本局環保政策，受訪單

位應紀錄外賓參訪情形並拍照留影。 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53 分。 


